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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以下學校認養校犬  

各階段自我檢核表 
2025/6/24 第一版 

壹、說明： 

一、這此份文件是由長期推動校園犬貓之「社團法人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

盟」結合高、國中、小學有飼養校犬經驗的老師，並參考農業部提供之「校

園環境評估飼養犬隻檢核」後評估而成之「高中以下學校認養校犬～各階段

自我檢核表」，目的在提供我國各級國中小、高中職校園有意認養校犬，做

為參考。 

二、如果有任何疑問，在政策與資源面可以洽詢各縣市教育局與動保機關。在流

程與自我檢核部分，可以洽詢「社團法人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之「校

園生命教育動保小組」，這裡集合有經營校犬豐富學校老師可以提供第一手

服務。雲端下載 https://reurl.cc/j9xe1D （有時效限制） 

三、此外亦歡迎認同校犬飼養，願為動物友善校園盡一份心力的您，一同加入

LINE 群 組 「 校 園 犬 支 援 服 務 平 台 」 。 可 以 發 電 子 信 箱 至 

animal.p.m.n@gmail.com 或來電 02-23214400，告知學校、職稱、姓名與 Lineid，

我們會將您加入服務群族。 

 

貳、檢核表內容：   
     

階段 項次 項次名稱 細項說明 備註 

評 

估 

期 

一 

發起人偕同學校

內部人員評估學

校飼養校犬之可

能性 

□1.學校環境是否適合養校犬？(室內外空間大小、

位置、與鄰居的距離) 。 
1 

□2.學校成員(親師生)是否同意飼養校犬？  

□3.學校成員(親師生)，是否有人願意擔任飼養校

犬的主要負責人或協同照顧者？ 
 

□4.學校過去是否有養動物的經驗？  

□5.學校是否願意編列預算飼養校犬？  

□6.學校是否願意申請公部門經費飼養校犬？  

溝 

通 

期 

二 
凝聚學校成員飼

養校犬共識 

□在經過學校內部人員評估可飼養校犬後，透過各

項活動(親職日等)，凝聚學校成員(親師生、社區)

飼養校犬的共識。 

 

三 確定飼養校犬 □在正式會議中，確認學校成員同意飼養校犬。  

迎 

接 

期 

四 成立照護團隊  

□1.成立照護團隊：探尋有養動物經驗之老師，組

成飼養團隊，並接受相關寵物行為課程。  

□2.主要照顧者：找出願意擔任主要照顧者，並接

受相關寵物行為課程。 
 

□3.確認校內行政工作窗口(例如衛生組/體衛組/輔

導室)。 
 

https://reurl.cc/j9xe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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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認養行政流程 

□1.經獸醫評估、確認無問題後，認養合適犬貓(既

有、撿拾或認養) 。 
2 

□2.寵物法人登記。 3 

□3.疫苗注射(初次、定期)、絕育。  

六 擬定照護計畫 

1.經費申請來源  

□1-1 中央：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及國立暨私立

高級中等學校校園關懷動物生命教育計畫」。 
4 

□1-2 地方：各縣市動物保護處相關計畫。 5 

□1-3 校內：教材、教具費。  

□1-4 成立校犬基金專戶集資。  

□1-5 校犬醫療經費補助(農業部「強化動物保護觀

念紮根計畫【校犬醫療補助】」。 
6 

□2.盤點資源：動物醫院、寵物用品店、行政機關、

已飼養校犬之學校、民間單位(如動督盟) 。  

□3.設置合適之飼養區 

7 □4.平日餵養、沐浴、環境清潔等校犬照護工作的

分工。 

□5.放學後、寒暑徦、休假日之校犬照護問題。  

磨 

合 

期 

七 新環境的適應 

1.動物適應期  

□1-1 校犬與環境。  

□1-2 校犬與人員。 
 

□1-3 校犬與其他動物。 

2.學校成員適應期  

□2-1 師生衛教宣導。  

□2-2 師生生命教育宣導。  

□2-3 師生陪伴校犬規範。  

融 

入 

期 

八 參與校園活動 

□1.普通班伴讀。  

□2.特殊生陪伴。 8 

□3.發展課程、學校特色。  

□4.校內外動保觀念宣導。  

九 特殊事件處理 

□1.申請經費遇到的問題。  

□2.動物致第三者受傷(校內、校外)、財物受損。  

□3.動物醫療、注射疫苗等問題。  

□4.動物適應不良之處理。  

道 

別 

期 

十 
死亡之處理、師

生身心的安頓 

□1.連絡動物火化機構。、  

□2.火化後骨灰之處理。  

□3.火化費用。  

□4.紀念活動。  

□5.心理調適。  

□6.下一次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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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備註： 
備註 1：學校飼養犬隻前，需評估是否有適合的空間環境，及照護人員是否願意提供動物相關

需求，農業部「校園環境評估飼養犬隻檢核表」(附件)為動物保護法規範飼主需達成的飼主責

任，具有法律效力，請勿輕忽此評估檢核表。 
 

備註 2：建議認養之犬隻可增加人畜共通傳染疾病之血檢，例如心絲蟲檢驗、萊姆病檢驗、艾

利西式體檢驗。以上疾病皆可配合專業醫師治療達到治癒或控制，認養單位無須過度擔心。 
 

備註 3：學校單位辦理寵物登記應備證明文件，至地方動物保護主管機關或附近寵物登記站，

植入晶片並辦理登記。文件包括 1.校長聘書或教育部核准設立函等。2.辦理寵物登記授權書。

認養校犬，涉及動物保護法及獸醫師法等規定，務請學校依法辦理相關工作。 
 

備註 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簡稱國教署)，補助地方政府及國立暨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關

懷動物生命教育計畫，每年約 3、4 月發文至各縣市政府及教育部所轄之學校，補助經費認養

校犬貓，及開設學校動物保護相關社團。以 114 年為例，最高補助學校 10 萬元。相關訊息，

請搜尋國教署網站。 
 

備註 5：各縣市政府動物保護處，大多有相關的補助計畫。以桃園市動物保護處 113 年為例，

有「推動桃園市各級機關學校推廣認養流浪犬貓專案補助計畫」，每隻最高補助經費 2 萬 5

千元整。相關訊息，請洽詢各縣市政府。 
 

備註 6：農業部為協助校園犬隻照護，補助校園已辦理寵物登記犬隻醫療費用。以 114 年度，

補助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及國立暨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關懷動物生命教育

計畫資格，每校補助犬隻上限為 3 隻，單一犬隻之核銷經費上限為新臺幣 1 萬元整，申請次

數不限。相關訊息請逕上農業部動物保護資訊網。 
 

備註 7：有關如何設置合適之飼養區，可參酌農業部所提供之「校園環境評估飼養犬隻檢核

表」，如附件。 
 

備註 8：有關校犬陪伴特殊生之活動，建議校犬與主要照顧者一同參加動物輔助治療犬訓練課

程，以考取動輔犬資格之校犬陪伴特殊生為最佳。 

 

附件 

農業部「校園環境評估飼養犬隻檢核表」 

校園環境評估飼養犬隻檢核 

項次 檢核項目 說明 

(一) 
□是否可提供動物給水容器

中乾淨且足量的飲用水。 

1.犬隻活動空間中應提供飲水。 

2.水源品質應乾淨，不應存在青苔、汙物、排泄物食

物附著。另提醒飼主，未經過適當過濾殺菌流可提

醒飼主：沒有經過適當過濾或殺菌流程的水源，將

可能增加犬隻染患疫病或遭寄生蟲侵害的風險。 

3.給水容器確確保犬隻攝取足量的飲水。避免容器傾

倒影響犬隻正常取用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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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否可提供動物固定頻率

提供適量食物。 

★餵食犬隻應考量犬隻的性別、品種、年齡、活動量、

體重、健康狀況等，提供足量、品質合格且符合不

同犬隻營養需求的食物。 

1.校方應依據犬隻需求，以固定頻率提供適量食物。

建議給食頻率至少 2 次/天，幼犬則應增加餵食頻

率。 

2.給食頻率未達 1 次/天者，須注意每次給食量 ，並

應格外注意飼養複數犬隻者，是否有發生若是個體

無法取用到充足食物的狀況。 

(三) 

□是否可提供動物適當日照

與通風並維持舒適的溫度或

濕度的飼養環境，遇極端天氣

可隨時調整。 

1.高溫超過攝氏 35 度可建議飼主提供降溫設備，低溫

低於攝氏 10 度。 

2.飼主應針對不同犬種的生理特徵差異，提供符合犬

隻生理需求的環境溫度。 

3.提供良好通風、避免悶熱或異味累積。 

4.遇極端天氣時應有應對之應變策略。 

(四) 
□是否可提供動物遮避風雨、

日照功能的遮蔽處所。 

遮蔽處空間應能完全容納動物，並應確保動物能隨

時、舒適的使用遮蔽處。 

(五) □是否可提供動物安全環境。 

1.飼養環境能避免犬隻遭受他人不當對待的風險。 

2.可確認犬隻飼養空間是否有適當的防護措施，能有

效避免犬隻逃脫。 

3.犬隻活動範圍不應有銳利物或其他可能影響犬之活

動安全的雜物。 

(六) 

□是否每日可定期巡視飼養

設施及動物活動環境，並適當

清潔維持生環境與衛生，並防

止臭味、寄生蟲或積水、潮濕

等情況發生。 

犬隻日常活動、休憩空間，應無排泄物或雜物堆積，

亦應能避免蟲/鼠害侵襲。 

(七) 
□是否可每年定期帶犬隻施

打狂犬病疫苗。 

狂犬病為依據 傳染病防治條例公告之法定傳染病，

犬隻應有１年以內之狂犬病疫苗施打紀錄。 

(八) 
□是否可提供動物必要的醫

療照顧。 

1.如受傷或生病，攜帶動物至醫療院所給予醫療照護。 

2.檢查犬隻身上有無傷病或異常徵兆，如有則應督促

飼主進行合理的處置。 

(九) 

□是否可提供動物在籠內充

分伸展 、轉身，且站立時不會

碰觸到籠舍。 

1.應依照犬隻的體長選擇適當籠具大小，且應依照動

保法的規定，確保犬隻可以在籠內充分伸展、活動。 

2.籠具應無破損、銳利物、生鏽或其他可能致犬隻受

傷結構。 

3.籠具底部 縫隙大 小應小 於犬隻腳掌可陷入寬度

避免犬隻腳掌陷入受傷。 

4.不建議將犬隻繫綁於籠內，如有使用鍊繩的需求，

可建議飼主調整為開籠鍊養的飼養方式。 

5.籠飼動物不應處在四面皆封閉、無法看到籠外的環

境中。 

(十) 

□是否可提供犬隻每日至少

有 20-30 分鐘的戶外運動或散

步時間。 

建議犬隻每日籠外活動時間達 30 分鐘以上，且應於

能確保犬隻安全處所進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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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是否可提供犬隻適當的繫

繩長度，繫繩中心的綑綁高度

也不宜過高，以維持適當、安

全的活動半徑與空間。 

1.鍊繩長度及繫綁方式應能讓犬隻展現坐、臥、轉身

等自然行為 ，並應確保維持適當的活動空間，讓犬

隻有自由利用活動空間中各區域(飲食區、排泄區、

休憩區等)的選擇權。 

2.鍊繩繫綁處應為穩定、堅固，且難以憑犬隻力道拖

動或破壞的結構。 

3.使用牢固不會扭捲的繫繩飼主必須小心注意，防止

繫繩因犬隻的活動而纏住牠們牠們頸部、四肢，或

其它身體部位，導致犬隻身體或生命的危害。 

4.犬隻可活動範圍不應與交通工具可通行道路重疊，

避免發生交通事故、危害犬隻及用路人安全。 

(十二) 

□是否可提供犬隻每日至少

有 20-30 分鐘的戶外運動或散

步時間。 

建議鍊養犬隻每日離開繫綁處運動之機會達 30 分鐘

以上，且應於能確保犬隻安全處所進行。 

   

備註：本檢核項目係依據動保法第 5 條、第 11 條規定對照。 

 


